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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欧洲一体化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合作现象ꎬ是民族国家把部分

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ꎬ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使一些特定领域拥有超国家管辖权的一个渐

进过程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制度创新与制度化是欧洲地区合作“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ꎮ

其制度设置及其决策机制就是欧盟运转的核心ꎮ 然而ꎬ由于欧盟“超国家”与“政治体

系”的双重属性ꎬ影响着研究者切入政策制定及决策的研究视角ꎬ加之欧盟的决策制度与

机制不断变迁ꎬ致使其研究成为最为繁杂的一个议题ꎮ 本文尝试梳理欧盟政策制定的现

有理论与模式ꎬ在此基础上讨论建构一种综合性分析框架的可行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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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最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之一ꎬ也是最复杂的行为体ꎮ 就其重要性而言ꎬ欧

盟常被等同于其他世界大国ꎬ其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会影响到大国间关系及国际社会

的稳定ꎻ就其复杂性而言ꎬ欧盟的决策制度呈现出一种多层次与多元化的制衡状态ꎮ

相应的ꎬ其政策制定不仅是多层与多元机构之间博弈的结果ꎬ且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决

策与实施亦有很大差异ꎬ其主要决策机构在不同政策领域内的角色与作用也不尽相

同ꎮ① 更重要的是ꎬ欧盟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ꎬ政策制定及决策机制又是近年来

欧盟改革的重心ꎬ这无疑为我们了解欧盟政策制定及决策过程增加了难度ꎮ 就此而

论ꎬ任何一种单向性的视角ꎬ以及由此引出的结论都不免失之偏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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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比较政治学理性选择理论追踪研究”(项目号:１２ＣＺＺ００６)的阶段成果ꎮ 感
谢«欧洲研究»匿名专家中肯而详尽的修改意见ꎬ文责自负ꎮ

欧盟官方网站列出了 ３６ 个“议题” ( ｔｏｐｉｃｓ)ꎬ每个议题下又有数量不一的具体政策领域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ｐｏｌ / 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ꎬ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访问ꎮ



基于上述考量ꎬ本文尝试从理论与模式的角度切入这个重要而复杂的研究领域ꎬ

通过比较的方法凸显欧盟自身的特性ꎬ①以期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梳理欧盟的政策制定

及决策机制ꎬ提高欧盟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相关问题的认知ꎮ

一　 理论视域下的欧盟政策制定与决策

欧盟是什么? 这个问题始终是欧洲问题研究者试图厘清的核心问题ꎬ也是所有相

关研究的起点ꎮ 这一点对欧盟政策制定及决策研究尤为重要ꎬ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研究

者切入的理论视角与方法ꎮ 相比一般的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ꎬ欧盟制度结构的流动

性更大ꎬ围绕权力的争夺更为激烈ꎬ多层治理的过程涉及更为多元的行为主体ꎻ其政策

制定及决策过程包含越来越多的民主参与机制ꎬ决策机构之间的权力分立、相互制约ꎬ

庞大的政策执行机构与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越来越广泛的监督并存ꎬ又体现出现代民

主国家的一般特征ꎬ这些特点都使得欧盟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ꎮ 目前ꎬ围绕着欧盟性

质的相关探讨ꎬ学界从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以及治理的理论视角ꎬ把欧盟界定为超

国家政体、特殊的政治体系以及治理体系三种不同的类型ꎮ 在不同的理论视域下ꎬ欧

盟政策制定及决策皆呈现出差异明显的过程与模式ꎮ

(一)国际关系: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二元对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欧洲联合及欧共体的建立主要依靠部分政治精英的推动ꎬ而欧

洲联合的目标、设想、框架及内容则大多依赖政治领袖与技术官僚的智慧与努力ꎮ 客

观而言ꎬ尽管在这些政治精英的努力下ꎬ欧共体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ꎮ 然而ꎬ这

些成就尚不及这些西欧国家所具备的朝向超国家政体发展的潜力影响大ꎮ 因而ꎬ在当

时ꎬ欧洲一体化研究就几乎成为欧共体研究的代名词ꎬ国际关系学成为当时欧洲问题

研究的主要学科方法ꎮ

对国际关系而言ꎬ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一种理论问题ꎬ即ꎬ民族国家为

什么走上一体化的道路ꎬ其背后动力是什么? 对此ꎬ不同理论流派或是把民族国家政

府ꎬ或是将功能部门ꎬ抑或是超国家机构以及制度安排看成是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变

量ꎮ② 研究者依据不同的侧重与视角ꎬ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现实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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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用比较方法研究欧盟政策制定及决策是一种把欧盟视为行动中的政治实体、有着特定的功能作用和职
能影响、并且以此体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研究方法ꎮ 同时又是一种通过确立不同的参照体系ꎬ在比较
过程中凸显出欧盟自身特性ꎬ并加以解释和说明的认知方法ꎮ 参见张小劲:“从比较政策研究的角度认知欧盟”ꎬ
«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２ 期ꎮ

朱立群:“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ꎬ«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双重影响下ꎬ相继发展出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新制度主义及建

构主义等主要的理论流派ꎮ

在这些理论中ꎬ新功能主义作为超国家主义的代表理论ꎬ对欧盟政策制定研究有

着直接的影响ꎮ① 就欧盟政策制定及决策研究而言ꎬ新功能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提

出了“共同体方法”的概念ꎮ “共同体方法”是研究者在欧共体成型初期ꎬ在观察某些

具体部门(如共同农业政策和关税同盟)政策制定过程的基础上ꎬ提炼出的一种理想

类型的决策模式ꎮ 新功能主义学者首次把这种与政策制定相关的“共同体方法”视为

欧共体的一种独特的决策模式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共同体方法”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在

欧盟委员会的推动下ꎬ成员国代表在理事会展开超国家协商、进行政策制定的过程ꎮ

在这种视角下ꎬ“共同体方法”不仅是有关政策制定机构的法律规定与制度设置ꎬ还是

限制委员会与成员国政府预期与行为的一种“程序代码”ꎮ② 通过“共同体方法”的使

用ꎬ欧共体部分成功地打破了政府间博弈的僵局ꎻ而且以超国家性为特点的“共同体

方法”也区别于传统国际组织的工作方法ꎬ由此形成了欧共体超国家主义的独特的政

策制定及决策模式ꎮ

政府间主义是与“共同体方法”相对立的一种政策制定及决策方式ꎮ 毕竟ꎬ“共同

体方法”所表现出的超国家性必定会侵蚀到成员国主权与核心利益ꎮ 随着欧洲一体

化的发展ꎬ欧洲一体化开始涉及政治合作、“共同外交与安全”及“司法与内务合作”等

敏感领域ꎮ 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政府间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ꎬ强调国家在这些

领域的不可替代性ꎬ在决策时以一致同意为主要决策方式ꎮ 尽管欧盟努力促进在更多

领域采用“共同体方法”的决策模式ꎬ以此推动欧盟向“超国家”方向发展ꎬ但政府间主

义与超国家主义互为消长与制约的结构并未彻底改变ꎬ集中体现了成员国与欧盟之间

关系的发展演变ꎬ也构成了欧盟政策制定及决策研究的二元结构ꎮ

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二元结构ꎬ构成了欧洲一体化理论及欧盟政策制定及

决策研究的理论主体ꎮ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ꎬ这两种理论视角大致可归属于理性选择

理论的范畴ꎮ 在理性选择的视域下ꎬ欧盟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政府皆是为实现各自效

用的最大化而努力ꎬ或利用权力讨价还价ꎬ或利用超国家的制度安排ꎬ确保政策输出尽

可能靠近各自的理想位置ꎮ 然而ꎬ随着新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兴起ꎬ欧盟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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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欧洲一体化理论的专著与论文汗牛充栋ꎬ限于论文主题与篇幅ꎬ本文不再详述理论内容ꎬ仅从欧盟
政策制定研究方面进行梳理与评述ꎮ 有关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内容可参见房乐宪:“新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
化”ꎬ«欧洲»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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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１８.



及决策研究亦出现新的变化ꎮ 就研究现状而言ꎬ新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理论主要用于

解释部长理事会的决策过程ꎮ 毕竟ꎬ部长理事会是欧盟决策的核心机构ꎬ有关成员国

代表如何在理事会中互动的问题ꎬ构成了理性选择与建构主义争论的焦点ꎮ①

在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下ꎬ决策大多依循“影响性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与
“适当性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两种不同的逻辑ꎬ前一种属于理性选择决策模

式的逻辑ꎬ后一种则是建构主义的决策模式逻辑ꎮ②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ꎬ部长理事会

内部的决策过程ꎬ尤其是常驻代表委员会(ＣＯＲＥＰＥＲ)的决策ꎬ实际上就是两种逻辑

博弈的过程ꎮ③ 也就是说ꎬ在某些情况下ꎬ成员国的代表会表现出一种规范引导的行

为方式ꎬ从而把代表间的协商指向一种“文化与身份共识”的非正式过程ꎬ并通过社会

化、交感决策与自我定位等机制ꎬ体现出与理性选择模式截然不同的决策模式ꎮ④

(二)国内政治与比较政策分析

从理论的角度看ꎬ有关欧盟性质的争论不是欧盟是否独特ꎬ从而需要特殊的理论

解释ꎬ或是否适用于一般性的理论解释ꎬ而在于哪种理论能更有效地解释那些与欧盟

运转紧密相关的侧面ꎮ 就此而论ꎬ国内政治理论构成了与国际关系学相对的另一条理

论脉络ꎮ
对倾向使用国内政治理论的研究者而言ꎬ欧盟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有所不

同ꎬ无法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解释ꎮ 可以说ꎬ国际关系学与国内政治两种研究路径的

争论ꎬ自欧共体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从哈斯与霍夫曼彼此对立的超国家主义与政府

间主义开始ꎬ林德伯格和沙因戈德就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了欧共体的“政体”ꎬ强调

欧共体类似于国内政体ꎬ具备许多通常只与国家政治体系相关的属性ꎬ认为欧共体是

由政治需求(输入)、政府行为体及公共政策(输出)构成的政治系统ꎮ⑤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以西蒙希克斯为代表的学者ꎬ使用比较政策分析工

具研究这个特殊的“政治系统”ꎮ 希克斯直接批判了由国际关系理论引导的欧洲问题

研究ꎬ认为国际关系更关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与发展动力ꎬ却忽视了欧盟作为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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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特性ꎮ① 希克斯在林德伯格的研究基础上ꎬ把欧盟的政治系统理论化为一个由立

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及其政治行为交织而成的网络系统ꎬ认为由此产生的公共政策深

刻影响着欧洲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布ꎮ 希克斯总结认为:“欧盟研究应使用一般性的

政府政治与政策制定工具、方法以及跨系统的理论ꎮ”②

总之ꎬ在国内政治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视域下ꎬ研究者主要关注欧盟的政治权力

结构、运作程序及其效用ꎬ试图回答作为政治体系的欧盟ꎬ其各司其职的机构设置、各
机构运作的原则和规范ꎬ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生的政治结果与治理水

平ꎮ③ 进而ꎬ具体政策领域的深入研究、公共舆论以及欧盟政党政治与选举就成为该

理论的主要研究领域ꎮ
(三)治理与政策网络

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两种研究视角都对欧盟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ꎬ然而这两

条路径都有各自无法涵盖的理论“盲点”ꎮ 在国际关系学视角下ꎬ欧盟是一种成员国

间高度制度化的沟通系统ꎬ具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ꎬ控制着大量的财力资源ꎬ并享有

高度的政治合法性ꎬ但对欧盟的日常政治与政策制定关注不足ꎻ在比较政治学视角下ꎬ
欧盟的政治与政策制定几乎不受无政府状态的影响ꎬ对国际关系至关重要的安全困境

问题则类似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常态政治ꎬ却忽视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社会中发

挥的作用ꎮ 对学界研究而言ꎬ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两种理论视角对立的状况ꎬ有
时会忽视两个子学科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模糊的现实ꎮ④ 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政治学为

此提供一种更统一和一般化的理论框架ꎬ其中ꎬ近年来兴起的治理理论正是实现上述

整合目标的一条可行路径ꎮ⑤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治理理论不仅深刻影响着欧盟政策制

定的研究ꎬ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ꎮ
具体就欧盟政策制定研究而言ꎬ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使得传统的超国家主义与政

府间主义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的局限性愈发凸显ꎮ 随着“治理”、“多层治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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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以及“政策网络”等新概念的涌现ꎬ欧盟研究亦出现了一种治理路径的整体转

向ꎬ①出现了一种结合跨国政治与比较政策分析及历史制度主义的综合性分析框架ꎮ②

在治理路径下ꎬ研究者更为关注欧盟作为一种决策体系如何运转的实践问题ꎬ③强调

治理对欧盟决策民主与合法性的增进效应ꎮ④ 在这种视角下ꎬ研究对象由政府转向治

理过程本身ꎬ由系统层面转向次系统层面ꎻ研究重点从政府的权力结构转向治理过程ꎬ

关注欧盟的日常政策的塑造过程ꎬ⑤体现多层治理的结构以及多种治理及决策模式ꎮ

二　 欧盟治理与决策模式分析

通过上述对欧盟政策制定与决策研究理论视角的简要梳理ꎬ我们可以发现ꎬ相关

研究者在综合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及治理理论后ꎬ认为欧盟的政策制定及决策已然构

成一个独特的多层治理体系与网络治理模式ꎮ 同时ꎬ在这种综合性分析框架的影响

下ꎬ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提炼出了各有侧重的政策制定及决策模式ꎮ

其中ꎬ约翰彼得森(Ｊｏｈ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强调治理多层次性与政策网络的超体系、体

系与次体系政策制定模式ꎻ⑥弗里茨沙普夫(Ｆｒｉｔｚ Ｓｃｈａｒｐｆ)侧重欧盟多层治理体系解

决问题能力的政府间模式、超国家 /等级模式、共同决策模式、公开协调模式以及相互

调整模式ꎻ⑦海伦华莱士(Ｈｅｌｌｅｎ Ｗａｌｌａｃｅ)则关注欧盟日常政策制定领域的经典共同

体方法、规制模式、分配模式、政策协调模式以及密集的跨政府主义的政策制定模

式ꎬ⑧这是目前学界广泛接受与引用的三种决策模式的划分类型ꎮ

(一)多层治理与政策网络模式

在全面回顾欧洲一体化理论后ꎬ彼得森认为ꎬ尽管学界对理论与决策的研究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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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ꎬ但依然缺少一种可以把一体化理论与政策制定过程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ꎮ 对

此ꎬ彼得森认为在欧盟这个“温室”之内ꎬ并存着许多不同类型的“政策网络”ꎬ而“政策

网络”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欧盟决策的分析工具ꎬ用于分析多层治理结构下的欧盟政策

制定ꎮ① 彼得森认为ꎬ在政策网络工具的帮助下ꎬ研究者可以分析欧盟不同层次的决

策过程ꎮ 随后ꎬ他把欧盟决策层次划分为超体系、体系与次体系三个层面ꎬ用于指代在

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有关欧盟各决策机构在决策领域发挥作用的三个层次ꎮ②

表 １　 欧盟决策的分析层次与理论

分析层次 决策类型 主要行为体 决策理性 决定性变量 适用理论

超体系 历史性决策

欧洲理事会、

成员国政府、

欧洲议会

政治性

法律性

政治、经济

环境变化

宏观理论:

政府间主义

新功能主义

体系 政策设定与安排

部长理事会、

常驻代表委员会

(ＣＯＲＥＰＥＲ)

政治性

技术性

行政性

制度变迁 新制度主义

次体系 政策形成

欧盟委员会、

各工作委员会、

理事会各工作小组

技术性

共识性

行政性

资源依赖性 政策网络

　 　 资料来源:Ｊｏｈ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２ꎬ Ｉｓｓｕｅ１ꎬ １９９５ꎬｐｐ.６９－９３ꎮ 作者略有修改ꎮ

彼得森认为ꎬ超体系层次是指独立于欧盟日常政策制定及决策体系之外ꎬ但对欧

盟整体性政治与制度建设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的分析层次ꎮ 这是决定欧洲一体化未来

进程的最高层次的决策ꎬ旨在平衡欧盟各机构之间的权力ꎬ或通过调整各机构权限塑

造欧盟的整体性体系架构ꎬ故称为历史性决策(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ꎮ 超体系层次

的决策主要通过政府间会议、欧洲理事会的宏观战略设计以及欧洲法院的法律判决三

种途径完成决策ꎮ 体系层次的决策就是通常所言的欧盟立法与政策设定ꎬ该层次的决

策是机制性的ꎬ其决策权力分配在各机构之间ꎬ由各机构彼此合作共同做出决策ꎮ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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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层次的决策主要通过磋商程序、合作程序以及共同决策程序等机制完成ꎮ 次体系层

次决策是指欧盟日常政策的形成与提出ꎬ该层次的主要功能是为体系层次的决策提供

可选的政策选项ꎬ进而影响最终的政策输出结果ꎮ 显然ꎬ次体系层次是各成员国、各利

益集团以及私人游说活动的主要场所ꎬ因为次体系层次主要影响政策的形成ꎬ是欧盟

政策制定的最初阶段ꎮ

彼得森强调次体系层次的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则规定ꎬ因而具有非正式性与模糊性

的政策网络特征ꎮ 就此而言ꎬ政策网络就是指技术专家与多种行为体在缺少正式规则

与机制的情况下ꎬ参与次体系层面决策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复杂状况ꎮ① 作为一种分

析框架ꎬ政策网络一方面抓住了次体系层面政策制定及决策的复杂性与多元互动性ꎬ

是欧委会与各利益相关者意见交换与谋求妥协的场所ꎻ另一方面ꎬ政策网络模式也突

出了次体系层面决策的重要性与自主性ꎮ 在政策磋商过程中ꎬ超国家的决策精英网络

会形成一种认知共同体ꎬ并且在欧盟各决策机构内部亦存在着各种认知共同体ꎬ一并

支配了次体系层面的政策形成过程与相关的政策网络ꎬ从而在政策形成与制定过程中

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ꎮ

(二)问题解决能力(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模式

沙普夫在整合了国际关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方法的基础上ꎬ把制度合法性和决策

能力融入到决策模式的阐释之中ꎮ 因此ꎬ沙普夫的问题解决能力模式既涵盖了尚未形

成制度的政策领域ꎬ又包含了最新的治理模式ꎮ 在问题解决能力模式中ꎬ沙普夫把欧

盟决策模式分为了政府间模式、超国家 /等级模式、共同决策模式、公开协调模式以及

相互调整模式五种类型ꎮ②

政府间模式是对欧盟条约修正决策特点的一种概括ꎮ 在这种模式下ꎬ成员国政府

在定期召开的政府间会议以及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中ꎬ通过相互协商达成

共识ꎬ制定共同认可的条约ꎮ 欧盟条约的主要功能并非形成大量实质性的欧洲政策ꎬ

而是用于建设欧盟的决策制度与程序ꎮ 沙普夫认为ꎬ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ꎬ政府间

协议的政策制定都是一个非常缓慢而低效的过程ꎬ而且政策一旦通过ꎬ就很难再进行

修改ꎮ 对此ꎬ沙普夫强调如果由条约创设的欧盟决策制度能够摆脱国家政府与议会的

控制而独立行使职能ꎬ政府间决策低效率的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ꎮ

在超国家 /等级模式中ꎬ欧盟决策与执行能力完全集中在欧盟层级ꎬ超国家机构在

没有国家政府参与的情况下控制和掌握决策权ꎮ 由于某些问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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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泛的参与反而会使决策效率低下ꎮ 因此ꎬ沙普夫认为在特定领域内的等级治理是

十分必要的ꎮ 其中ꎬ欧洲法院、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等超国家机构在其权限范围

内实施的治理都属于此类等级治理模式ꎮ 当然ꎬ沙普夫也意识到ꎬ尽管在这种等级治

理模式下欧盟决策的民主合法性与制度有效性并未受到严重质疑ꎬ但是ꎬ超国家机构

的治理职能主要集中在市场领域ꎬ而在税收、竞争等政策领域ꎬ欧盟决策只有在成员国

政府参与下才会有效ꎮ

共同决策模式是政府间协商和超国家治理结合的一种网络治理模式ꎮ 在这种模

式下ꎬ欧盟的立法权通常由委员会创制ꎬ经部长理事会采纳和批准ꎮ 同时ꎬ如果成员国

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委员会的原始创制ꎬ即使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积极推动ꎬ欧盟层级的

解决方案也无法达成ꎮ 在共同决策过程中ꎬ 委员会把来自理事会、成员国政府、欧洲

议会、次国家政府、合作伙伴以及利益集团的不同意见加以汇总ꎬ并转化为相应的立法

议题ꎮ 沙普夫认为ꎬ欧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意见交换体系ꎬ作为信息收集、加工、合议

和传输的工具ꎬ欧盟机构在功能上比成员国政府更强大ꎮ 而且ꎬ由于欧盟治理网络的

多元化和缺少类似政党的利益聚合机制ꎬ欧盟治理更能摆脱权威控制ꎬ从而在合议的

基础上保持稳定ꎮ

公开协调模式是为解决共同决策和政府间决策效率低下和合法性不足而提出的

一种新治理模式ꎮ 这种方法要求成员国首先确定共同政策目标ꎬ委员会组织评估各国

行动的结果ꎬ由理事会向各国传达并实施ꎮ 公开协调方法是一种更具有分散性和多元

性的治理模式ꎮ 由于成员国在不同政策领域采取不同措施ꎬ 在欧洲层次上进行一致

的政策协调ꎬ 可以帮助分散的政策有效衔接起来ꎬ从而避免各成员国的政策摩擦ꎬ拓

展成员国的活动空间ꎬ增进彼此之间的合作ꎻ同时ꎬ还能与成员国的国内政策有机结合

起来ꎬ因而被认为是欧盟在决策问题上的重大进步ꎮ

相互调整模式是在国际合作机制尚未建立或无法建立的政策领域、在国家之间采

取的一种互动模式ꎮ 在这种模式中ꎬ国家没有共同行动的义务ꎬ每个国家都可以自主

支配自己的行为ꎮ 然而ꎬ由于政策选择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政策与行为判断的基础之

上ꎬ国家政策会因他国的政策调整而不断变化ꎮ 同时ꎬ本国的政策与行为也会对他国

产生影响ꎮ 简言之ꎬ相互调整模式就是国家间决策互相影响与作用的过程ꎮ

(三)日常政策制定的理想类型

华莱士所划分的五种理想政策制定模式ꎬ主要适用于欧盟的“日常”政策制定及

决策过程ꎬ不包括欧盟为推动政体形成(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ｋｉｎｇ)而展开的整体性政治与制度

建设的决策ꎮ 华莱士意欲以此方式摆脱过去政策制定研究中的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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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二元对立的结构ꎬ强调对欧盟运转影响更大的日常决策过程ꎬ突出欧盟决策机构

在各政策领域的多重定位与多层次性ꎬ并涵盖正式与非正式的各种决策过程ꎮ

(１)经典的共同体方法ꎮ 共同体方法具有一种权力集中的制度过程与清晰的权

力代表结构ꎬ其宗旨在于整体性推动欧洲的一体化ꎬ其政策制定类似于联邦制政府:委

员会发挥着重要作用ꎬ欧洲议会不断从中获得权力与影响ꎬ而在部长理事会的内部决

策过程中ꎬ“共同决策陷阱”与成员国的否决权ꎬ①为成员国修改已经通过的共同政策

设置了较高的制度门槛ꎮ 通过这种政策制定及决策ꎬ欧盟的政策制定权最终转移到了

超国家层次ꎬ并依据功能主义的逻辑ꎬ确保涵盖了各个政策部门的利益ꎬ建立起一种跨

国家联盟ꎬ并以政治磋商的方式调解与推动整个欧盟的经济与社会精英的利益ꎮ

(２)规制模式ꎮ 在欧洲单一市场领域ꎬ由于欧盟鼓励一些重要的经济产业实现私

有化(如电信、电力、铁路与天然气等)ꎬ为确保企业不会滥用市场力量扭曲成员国政

府及欧盟的努力ꎬ欧盟在市场管理与政策制定过程中侧重使用法律权威或管制(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工具ꎬ体现出“规制国家”的某些特点ꎬ②以及欧盟推行新政策制定方法及治理

模式的可行性ꎮ③ 在规制模式下ꎬ欧盟委员会通过引入统一的经济标准ꎬ成为规制目

标与具体规则的设计者与捍卫者ꎬ并经常与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团体共同磋商ꎻ理事会

作为确立最低标准与保证内部和谐(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论坛ꎬ彼此承认各国的偏好与控

制力ꎬ在各国内有差别地推广与实施ꎻ欧洲法院作为保障规则合理运用的工具ꎬ与成员

国法院交互作用ꎬ确保欧盟法规在地方层面的适用性ꎬ让企业在遭受非适用性与歧视

的情况下ꎬ具备要求赔偿的能力ꎮ 从适用领域看ꎬ这种规制模式塑造了欧洲单一市场

的发展ꎬ确立了市场的竞争规则ꎮ 近些年来ꎬ欧盟的产业政策主要应用此类决策模式ꎬ

用于调整产业结构ꎬ并在欧盟的社会与雇佣政策、环境政策等领域有着不同程度的运

用与发展ꎮ

(３)分配模式ꎮ 在分配模式中ꎬ欧盟委员会设计各种资源分配项目ꎬ借用可用资

金发挥影响ꎬ与地方权威、地区政府、部门利益相关者以及各机构构成不同类型的伙伴

关系ꎻ部长理事会中的成员国政府与欧洲理事会则感受到地方与地区政府的压力ꎬ就

再分配方案展开激烈讨论ꎻ地区与地方政府则从参与欧盟层面的活动中获益ꎬ纷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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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设定自己的办公室进行游说活动ꎬ欧盟机构中的地区理事会自然也成为它们

活动的主要场所ꎮ 一般而言ꎬ分配模式主要运用在农业政策、地区政策以及结构基金

等领域ꎮ 欧盟决策的结果会部分塑造成员国的国内政治ꎬ在此过程中ꎬ财政就成为平

衡新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杠杆ꎮ

(４)政策协调模式ꎮ 由于传统的欧盟社会政策大多是以条约或法规的形式确立ꎬ

并以行政制裁或经欧洲法院的司法途径强制遵守ꎮ 这种“硬法”的管理方式通常会在

立法或条约协调过程中遭到成员国及利益相关者的抵制ꎬ无法有效形成具有约束力的

决策ꎮ 基于此ꎬ欧盟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实践与研究ꎬ从而发展出了

多种欧洲社会模式及政策协调的“软性”治理模式ꎮ① 在“软性”治理与政策协调模式

下ꎬ欧盟委员会作为专家网络、公民社会、认知共同体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发起者ꎬ引导

相关技术讨论ꎬ支持独立专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ꎻ同时ꎬ成员国的专家团队也为

政策制定提供技术支持ꎬ系统地比较各种政策的优劣ꎬ鼓励展开政策学习ꎮ 这种协调

治理机制尤其强调“软性”管理与辅助性原则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包容了各成员国既

有的体制与政策ꎬ允许成员国依照自身国情执行最合适的政策ꎮ

其中ꎬ近些年来引人关注的“开放式协调方法”就是这种“软法”治理的最具代表

性的一种机制ꎮ “开放式协调方法”与传统治理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ꎬ体现出了一种

新的治理模式与政策制定过程ꎮ (见表 ２)②

表 ２ 　 开放式协调方法与传统治理模式的比较

开放式协调方法: 传统治理模式:

容许分歧的协调原则 一致性原则

政府间协调ꎬ欧盟委员会与部长会议主导 超国家法律或法规管理

决策结果不具强制约束力 成文法律或法规具有强制约束力

既定的循环执行程序 个别制定相关执行程序

强调公民社会(社会伙伴)参与 部分强调社会伙伴参与

强调政策学习 未注意政策学习

强调政策领域间的关联 未注重政策领域间的关联

　 　 资料来源:Ｓｕｓａｎａ Ｂｏｒｒａｓａ ａｎｄ Ｋｅｒｓｔｉｎ 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ｂꎬ“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１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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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ꎬ“开放式协调方法”是一个重叠的政策制定过程ꎬ涉及不同层面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的关系ꎬ有利于增强成员国实现对欧盟决策的政治承诺ꎮ 而且ꎬ在“软法”

的推广与实施过程中ꎬ成员国通过政策学习有助于在欧盟层面上产生共识ꎬ从而把超

国家组织、社会伙伴与成员国的偏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ꎬ实现多层面的社会化过

程ꎮ①

(５)密集的跨政府主义ꎮ 跨政府主义是华莱士在政府间主义的基础上提炼的一

种政策制定及决策模式ꎮ 华莱士认为“政府间主义”一词未能真正体现欧盟政策制定

的特征ꎬ无法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方式区别开来ꎮ “跨政府主义”则强调了政府间

合作的密集性与集中性ꎬ强调成员国政府在欧盟整体的制度架构下ꎬ判断共同政策的

适用性与接受程度以及彼此间积极的政策互动ꎮ 在该模式下ꎬ欧洲理事会积极参与设

计政策总方向ꎻ部长理事会在加强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ꎻ欧盟委员会的作用有限ꎻ欧

洲议会则处于边缘或被排斥的地位ꎮ 这种政策制定及决策模式主要体现在欧盟的货

币政策与对外政策领域ꎮ

在对上述政策制定及决策模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ꎬ我们可以发现ꎬ就政策制定与

决策范围而言ꎬ欧盟决策主要集中在政体建设与日常政策制定两个层面ꎮ 在欧盟政体

建设方面ꎬ在彼得森的超体系层面上以及沙普夫的政府间模式中ꎬ欧盟偏重于使用政

府间主义的政策制定与决策方式ꎬ以此保证欧盟决策的统一性ꎮ 华莱士的理想决策类

型尽管旨在摆脱过往研究中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二元对立结构的影响ꎬ以此突出

与欧盟日常政治更相关的政策制定及决策的特征ꎬ但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描绘出欧盟政

策制定与决策的整体性图景ꎮ

三　 欧盟治理与决策的比较分析框架与未来方向

通过对现有理论发展与模式建构研究的整体性梳理后ꎬ我们发现研究者大多是在

研究欧盟治理过程中ꎬ通过对欧盟政治、政体与政策领域进行区分的方法ꎬ提炼出各有

侧重的治理与决策模式ꎮ 当然ꎬ“治理”还涵盖着更多的内容ꎬ相应地还会有更多类型

的治理模式不断提出ꎮ 尽管如此ꎬ治理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分析基础ꎬ即ꎬ国家

与社会的关系ꎮ 换言之ꎬ在治理理论视角下ꎬ研究者更为关心国家介入、社会自治以及

公私行为体的互动关系ꎮ② 在这种考量下ꎬ我们就可以尝试构建一种包含政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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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ꎬ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两组变量在内的比较分析框架ꎮ (见图 １)

图 １　 欧盟治理与决策模式的比较分析框架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在这个比较分析框架下ꎬ欧盟治理就不仅是国家之上的治理ꎬ而是如何在不同层

面上重新界定国家的作用ꎮ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欧盟治理与政策制定过程就是围绕国

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互动过程ꎬ是利益相关者在欧盟政治、政体以及政策三个维度上

的具体领域展开的各有侧重的权力分配问题ꎮ 显然ꎬ欧盟机构、成员国政府、次国家政

府、欧盟政党、利益团体乃至个人都会在欧盟治理及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ꎬ从而构成了

复杂的政策制定与决策的互动网络ꎮ
当然ꎬ这个比较分析框架也有其局限之处ꎮ 毕竟ꎬ尽管治理理论具有整合社会科

学研究的潜在能力ꎬ但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看ꎬ治理理论依然是在“国家－社会”知识

结构内的一种创新ꎮ 在全球化的今天ꎬ政治场域已经显现出多元化的态势ꎬ全球国际

空间、国家、地区政治、社会组织空间及网络空间都呈现出彼此影响与渗透的局面ꎬ②

欧盟治理正是这种全球化与多元化交互作用的具体体现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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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已不足以解释这种复杂的现实状况ꎬ从而需要更大意义上的知

识创新ꎮ

就欧盟治理研究而言ꎬ或许比较地区研究可以作为一种学理分析的尝试ꎮ① 因

为ꎬ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呈现出多样的地区合作类型ꎬ既有以制度建设为重的“欧洲模

式”ꎬ也有以精英协商为核心的东盟模式与“ＡＰＥＣ 模式”ꎬ乃至一些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的地区合作模式ꎮ 显然ꎬ多元的地区合作类型必定会引发研究者展开比较地区分析的

研究兴趣ꎮ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强调“地区优先性”的比较地区研究ꎬ③就是突破西方知

识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一种可能ꎮ④

总之ꎬ欧盟政策制定与决策是深入理解欧盟治理体系的重要切入点ꎬ是厘清欧盟

性质乃至进行知识创新的重要领域ꎮ 当然ꎬ因为欧盟独特而复杂的制度设计以及同时

具有超国家与政府间主义的特性ꎬ相关研究通常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

境ꎻ同时ꎬ由于欧盟的各决策机构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ꎬ在一些领域

的政策制定过程中ꎬ其内部的一些附属机构(如环境政策中的地方权威)与欧盟机构

之外的其他组织(如北约)都会发挥决定性影响ꎬ所以即使在欧盟层次上ꎬ也会呈现出

明显的差别ꎮ 这些特点都会导致研究者对欧盟政策制定过程的某些错误认知ꎬ从而影

响其他国家对欧政策的制定与应对ꎮ 就此而论ꎬ深入研究欧盟政策制定及决策过程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对学界研究而言ꎬ由于不同层面上的欧盟决策是由多样的决定性变量决定的ꎬ单

一的理论框架自然无法掌控欧盟政策制定及决策的所有变量ꎬ各个理论模式只能为不

同分析层面的决策提供“较佳”的解释ꎮ 如何整合出一种有关欧盟决策的综合性分析

框架就成为学界的当务之急ꎮ 正如笔者所言ꎬ治理理论乃至比较地区研究或许都是实

现这个整合目标的可行之路ꎮ 当然ꎬ这些理论尚处于初始阶段ꎬ需要更多研究者通过

经验研究证明其有效性ꎮ

(作者简介:邢瑞磊ꎬ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讲师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０４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Ｂｅｎ Ｒｏｓａｍｏｎ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Ｓｕｂ￣
ｆｉｅｌ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８３ꎬ Ｎｏ.２ꎬ２００７ꎬ ｐｐ.２３１－２５２.

Ｔａｎｊａ Ａ. Ｂöｒｚｅｌ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 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ｈ Ａ.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ｅｄｓ.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ꎬ ２０１３.

陈峰君、祁建华主编:«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ꎬ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第 ６ 页ꎮ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 Ｆｉｅｌｄ Ｗｈｏｓｅ Ｔｉｍｅ ｈａｓ Ｃｏｍ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Ｉ￣

ｔ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４７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３－１５.


